附件1
比选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递交资料清单

1.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三证合一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2.自有办公场所的提供公司或股东名称的房产证或购买合同复印件；租赁办公场所的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

3.项目负责人和从业人员资质证明复印件及最近一次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4.“信用中国”查询结果截图；

5.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结果截图；

6.近三年内未受省级或者项目备案地司法部门、财政部门等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不良行为记录）声明；

7.2023年3月3日以来政府采购项目综合业绩

（1）按不同的服务单位提供山西省政府采购网单项或年度委托代理协议，最多提供5个单位即可。
（2）由于本项目为服务类，因此请按项目（可为同一单位）提供山西省财政备案的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50万元以上）业绩，最多提供10个代理项目即可。
	代理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省财政备案号
	备注

	
	
	
	
	


（表样，仅供参考）

8.招标代理服务费报价；

9.本项目具体服务方案；
10.保密承诺（格式、内容自拟）；

11.信誉和廉洁承诺（格式、内容自拟）；
12.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如专业领域资质复印件、省级以上奖励复印件和服务承诺等；

13.比选资料一式三份。

注：1.请严格按照以上清单顺序装订比选材料。

2.以上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